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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入庫管理標準作業流程 

1.目的：規範檔案入庫管理作業程序，以供執行之依據。 

2.依據：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、檔案庫房設施基準 

3.範圍：檔案經立案編目者，放置於檔案庫房之保管過程及相關作業，包括檔案整卷、入卷、上架、整架、

裝訂、查檢及數量統計等事項。 

4.權責：詳如 5.作業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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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說明： 

5.1 檔案經點收、立案編目後，須先進行整卷工作，始得放進檔案庫房內做存放。 

5.1.1 檔案上加附之所有金屬物應予去除，如釘書針、大頭計、迴紋針等物品。 

5.1.2 檔案如有皺摺，應予理平；如有破損，應予修護。 

5.1.3 字跡模糊者，應請原承辦單位查明補正，並經權責長官核可後歸檔併案處理。 

5.2 避免紙質酸化變質，應採去酸紙質的檔案卷盒予以存放，（入卷）存放原則如下： 

5.2.1 同一案名及分類號者，集中置於同一卷夾內。 

5.2.2 同分類號之案件過多者，得分置數個檔案卷盒，並以同案、同分類號、不同卷 

次號來做區隔。 

5.2.3 檔案卷盒內的檔案厚度以不超過3 公分為原則。 

5.2.4 檔案卷盒背脊應載明機關全銜、檔號、案名及保存年限等事項。 

5.3 整卷、入卷完成之後，依檔號大小順序，排列於檔案架（櫃）上，由小到大、由左到 

右、直立存放為原則予以排列；同時應預留架位空間，以利後續檔案排架。上架完成 

後，應於檔案架（櫃）上標示放置的檔案年度，利於日後清查、調案工作之進行。 

5.4 永久保存檔案應定期辨理裝訂作業，定期保存檔案得以裝訂成冊或以活頁方式保存。 

至於檔案附件之裝訂，以與原件裝訂為原則；如難以併同原件裝訂時，應於原件及目 

次表上註明「附件另存」，同時註明附件存放位置。裝訂完成後，應加裝封面及封底 

並載明相關事項。 

5.5 入庫檔案應定期檢查檔案數量及保存狀況，製作檔案保存數量及現況統計表，並留存 

備查。 

6.控制重點：風險分布 2 

6-1、檢核各承辦業務單位之簽呈，未經總收發掛總收文號，不予於點收歸檔由原承辦單位留存。 

6-2、檢核歸檔文件數量：注意總收發文號編號於文件右下角加蓋收檔日戳。 

6-3、落實管考追蹤：依本校「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、檔案庫房設施基準」辦理。 

 


